新国土资发〔2010〕235号

转发自治区发改委关于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

土地交易中心收费标准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土资源局，各地、州、市国土资源局：

现将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交易中心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新发改医价〔2010〕1809号）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

二〇一〇年八月六日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新发改医价〔2010〕1809号


关于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交易中心

收费标准的通知

伊犁州发展改革委、各地、州、市发展改革委：

根据国土资源部《关于建立土地有形市场，促进土地使用权规范交易的通知》(国土资发〔2000〕11号)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强自治区土地市场建设的通知》(新政办〔2002〕21号)精神，我区大部分地、州、县(市)陆续成立了土地交易中心。为进一步规范各地土地交易服务收费行为，经研究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凡经当地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成立的各级土地交易中心，有专门交易场所及设施，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，经费管理方式属于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的，按规定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后，可以收取土地交易服务费。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地、州(市)价格主管部门在不超过本文规定标准的基础上，根据当地实际核定。

二、土地使用权交易收费范围及标准

1、土地使用权交易费以成交额为基数，按差额累进法计算，具体收费标准见附表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，交易服务费由受让方承担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，交易服务费双方各负担50％。以招(拍、挂)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可收取招标文件费每份50元。房改房及普通商品房转让，交易服务费为每户160元。建筑面积在200平米以上的自建私房转让，交易服务费为每户200元。别墅、非住宅转让，交易费按差额累进计算，具体标准见附表。

2、土地抵押登记服务费。普通居民住宅、自建私房办理抵押的，登记费(含工本费)每证80元。别墅、非住宅办理抵押的，收费标准见附表。

三、免收服务费范围

1、土地交易中心应为交易双方提供以下免费服务：  收集发布土地供求信息、公示市场行情和交易结果，公示出让宗地的级别和位置、规划用途，为交易者提供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咨询，按规定程序为服务对象办理相关手续。

2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不收交易服务费。土地交易中心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招标、拍卖的，中介机构服务费由土地交易中心承担，不再向交易双方另行收费。

四、收取的交易服务费应主要用于交易场地的建设和管理，计算机网络、设备和其他服务系统的建设和维护，管理费用、办公用品及人员工资，信息资料和公告费用、税金等开支。

五、各地土地交易中心应按规定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，在交易场所醒目位置标明收费项目和标准，照章纳税，自觉接受社会和价格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乌鲁木齐市土地交易中心收费标准按我委《关于乌鲁木齐市土地交易中心收费标准的批复》(新发改医价〔2010〕836号)执行。

七、本文自2010年8月15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土地交易收费费率表

新疆维吾尔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

附件：

土地交易收费费率表

	交易类型
	计费基数
	金额（万元）
	费率
	交费主体

	土地所有权出让（招、拍、挂）土地使用权转让（非住宅、别墅）
	交易额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2％
	土地使用权出让、由受让方承担
土地使用权转让、交易双方各承担50％

	
	
	100-500（含500）
	1.5％
	

	
	
	500-1000（含1000）
	0.8％
	

	
	
	1000-5000（含5000）
	0.6％
	

	
	
	5000以上
	0.4％
	

	土地使用权抵押（非住宅、别墅）
	抵押额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0.8‰
	抵押人

	
	
	100-500（含500）
	0.6‰
	

	
	
	500-1000（含1000）
	0.4‰
	

	
	
	1000-2000（含2000）
	0.2‰
	

	
	
	2000-5000（含5000）
	0.1‰
	

	
	
	5000以上
	0.05‰
	


